《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等部分检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的政策解读

　　近日，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印发了《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等部分检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榕医保规〔2025〕10号），现将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bookmark: _GoBack]　　一、规范治理背景
　　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压实检查检验项目价格，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结构，推进地区间医疗服务价格水平相对均衡，根据国家医保局关于开展医疗服务价格规范治理（第六批）通知和《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在榕省属公立医院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等部分检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闽医保〔2025〕65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对我市公立医疗机构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等部分检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了调整。
　　二、主要内容
　　（一）调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项目价格；用药指导的基因检测项目设立结核分枝杆菌及利福平耐药基因核酸检测、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检测2个分项，实行区分定价；各类病原体核酸测定项目设立结核分枝杆菌核酸检测分项并予以定价。
　　（二）停用连续动态血糖监测（72小时后，每增加1日）医疗服务项目。
（三）价格调整后，医保支付政策保持不变。　　
三、执行时间及相关要求
　　本通知自2025年10月15日起执行。福州市医疗保障部门要密切关注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等部分检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规范治理后医疗服务量、医疗总费用等关键指标的变化情况，建立动态监测机制，确保价格规范治理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全市相关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透析类相关药品耗材集采中选结果，优先使用集采中选产品，体现集采政策惠民成效。各相关医疗机构要做好医疗服务价格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解读处室：医药价格和采购处  咨询电话：0591-88609608
